
企业支付职工集资利息如何处理注册税务师考试 PDF转换可

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6/2021_2022__E4_BC_81_

E4_B8_9A_E6_94_AF_E4_c46_546972.htm 问： 我单位为一国

有企业，因生产资金不足，欲从企业职工个人筹集资金，如

筹集的资金以略高于银行利率的标准支付职工利息，财务该

怎样做账？职工获取的这部分利息是否应交个税？如何计算

？ 答： 一、会计规定 根据借款的对象，借款分为向金融机构

借款、向非金融机构借款和企业内部职工集资借款三种，对

借款费用的归属，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收益性支出，即

借款费用费用化，记入“财务费用”科目；另一种是一种资

本性支出，即借款费用资本化记入“在建工程”或“生产成

本”等科目。 1、新《企业会计准则第17号借款费用》将借款

费用资本化的范围从固定资产扩大到投资性房地产和存货，

借款费用只有同时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时，才应当开始资本化

：A、资产支出已经发生；B、借款费用已经发生；C、为使

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或者可销售状态所必要的购建或者生产

活动已经开始。 2、会计准则对费用化借款费用具体规定 （1

）属于流动负债性质的借款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3

）如果是为投资而发生的借款费用，不予以资本化，应直接

计入当期财务费用。 （4）但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借款费用

，也应直接计入当期财务费用。 （5）筹建期间发生的借款

费用（除资本化借款费用外），计入长期待摊费用。企业筹

建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先在长期待摊费用中归集，待企业开

始生产经营当月起，将筹建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全部一次计入

开始生产经营当月的损益。 （6）在清算期间发生的长期借



款费用，计入清算损益。 3、贵单位对职工集资账务处理可

参照以下分录： 收到集资款时： 借：库存现金 贷：其他应付

款某职工集资款 付职工集资利息： 借：财务费用 贷：应交税

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库存现金 二、税法规定 1、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工资、薪金

所得是指个人因任职或者受雇而取得的工资、薪金、奖金、

年终加薪、劳动分红、津贴、补贴以及与任职或者受雇有关

的其他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则是个人拥有债权、

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职工集资从本质上看

，它并非职工因受雇而取得的收入，而是以职工的集资金额

按照一定比例支付的，是职工拥有企业债权而取得的利息所

得。因此，职工集资利息应作为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计算

缴纳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依照税法，利息、股息、红

利实行源泉扣缴的征收方式，贵公司向职工支付集资工资时

，应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应纳税款=应纳税所得额×适用

税率=每次收入额×20% 2、《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

行条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纳税人在生产、经营期间，

向金融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按实际发生数扣除；向非金融

机构借款的利息支出，不高于按照金融机构同类、同期贷款

利率计算的数额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即企业允许列支

的职工集资利息支出不得高于同期银行利息。 新的《企业所

得税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

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

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但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

的具体比例标准还未明确。 3、《营业税税目注释》规定，

贷款属于“金融保险业”税目的征收范围，而贷款是指将资



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根据这一法规，不论金融机构还是

其他单位，只要是发生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

为发生贷款行为，按“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根据

上述文件的规定，不论金融机构还是其他单位，只要是发生

将资金贷与他人使用的行为，均应视为发生贷款行为，按“

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业税。因此，个人借款给企业，收

取了利息应按“金融保险业”缴纳营业税及附加税。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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